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1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巧薇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上訴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

年度訴字第4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

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281號），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上訴程序，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

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上

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並未到庭，是核

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前揭規定，不待被告之陳述，

逕行判決。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

當，應予維持，除就被告上訴指摘部分予以補充如後述外，

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緣高雄市「南○○鑽」大樓管理委員會

主任委員蘇冠豪以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命被告強制遷離之案

件中，強調被告有挑釁、謾罵、咆哮、騷擾、傷害住戶之行

為，並多次在大樓公佈欄中（民國111年3月會議記錄）中未

審先判，逕稱被告為惡鄰，已與大樓公共利益有相關，被告

所提出告訴人乙○○、被害人丙○○的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

110年度偵字第14219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係有增

進公共利益且澄清蘇冠豪在大樓公佈欄對被告不實指控之必

要，也是為了防止被告的權益受侵害並澄清110年2月6日夜

間在管理室咆哮之事實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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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經查：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關於違反同法相關規定而蒐集、處

理或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客觀行為，在主觀要件上可區分為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與「意圖損害他人之利

益」，前者依目的性限縮解釋為僅指財產上之利益，後者則

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後者，既以造成他人損害為目的，即

與「意圖營利」之意義不同，自不以損害財產上之利益為

限，尚包括人格權等非財產上之利益，此徵個人資料保護法

係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該法第1條規定參照）而立法益

明。

　㈡準此：

　⒈被告分別於附件原審判決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在「南○

○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二次接續

張貼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姓名、出生年月

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之系爭起訴

書影本，無任何遮隱（見他字卷第7至13頁、第87至93

頁），則被告上開張貼系爭起訴書之行為自包含揭露足以識

別告訴人及被害人身分之一般個人資料，已屬利用個人資料

之行為，且告訴人及被害人雖在檢察官偵查時主動向檢警偵

辦機關揭露上開一般個人資料，然就揭露之方式、範圍及對

象，仍保有自主控制之資訊隱私權，國家或其他人仍不得在

無正當理由之情形下，將此等個人資訊擅加利用。

　⒉雖被告上訴主張：其所為係為澄清其個人被指有挑釁、謾

罵、咆哮、騷擾、傷害住戶等不實情事，然以被告上訴狀所

附「南○○鑽」大廈①110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僅因

「惡鄰條款連署議題」說明，僅載敘「吳姓住戶」之種種行

為；②112年3月份委員會會議紀錄，更僅記載「被告」（指

上開民事案件被告）沒有改善脫序言行等詞，俱未記載其姓

名，其間亦無任何關於告訴人或被害人對該訴訟之提起及判

決之結果有何對應或表意等行為。

　⒊是以，被告本案張貼系爭起訴書以擅自公開利用告訴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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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所提供予檢警偵辦需要之一般個人資料，其目的在於將

其個人與告訴人、被害人於110年2月6日23時30分許，因互

有爭執所引發告訴人對其為傷害、公然侮辱之犯行；被害人

對其為公然侮辱之犯行等私人恩怨訴諸於眾，不僅對其遭指

挑釁、謾罵、咆哮、騷擾、傷害住戶之行為，不生清楚明確

之澄清作用，反而使告訴人、被害人因與被告爭執而涉犯刑

事犯罪且經檢察官偵查起訴之負面資訊，使利用電梯而得閱

覽之一般不特定人均得見聞，因而侵害告訴人、被害人之人

格權，此為被告二次接續張貼系爭起訴書故不遮隱告訴人、

被害人一般個人資料時，明知並有意發生之行為，自難認符

合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之合法利用，或屬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增進公共利益」、第4款「防

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㈢從而，依卷內事證足以認定被告本案犯行，被告上訴仍執前

詞否認犯罪，並無足採。

五、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認被告2次行為，均接續犯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

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各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

訴人、被害人之法益，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依想像競合各

論以一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如附件所示包含

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在內之一切情狀，各量處被告有期

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酌以被告所犯各

罪之手法相當、犯罪時間於同1日內發生，其先後所為犯行

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

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

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

量刑亦屬允當。是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

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韶芹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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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附件】【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7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

偵字第382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又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

日。

　　事　實

一、甲○○、乙○○、丙○○均為址設高雄市○○區○○街0號

「南○○鑽」大樓住戶，其等間素有嫌隙。甲○○明知未得

乙○○、丙○○之同意，不得非法利用乙○○、丙○○之個

人資料，竟意圖損害乙○○、丙○○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

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1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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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分止，在「南○○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

公佈欄，接續張貼載有乙○○、丙○○之姓名、出生年月

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之臺灣高雄

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4219號起訴書（下稱該案

起訴書）影本，而非法利用乙○○、丙○○之個人資料，足

生損害於乙○○、丙○○之資訊隱私及自決權。

二、「南○○鑽」大樓管理委員會副理於同日11時24分後某時

許，即將張貼於上開地點之該案起訴書取下。甲○○另意圖

損害乙○○、丙○○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

意，於同日17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在「南京綠鑽」大

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再次接續張貼載有

乙○○、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

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影本，而非法利用乙○

○、丙○○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乙○○、丙○○之資訊

隱私及自決權。

三、案經乙○○告訴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業經檢察官、被告甲○

○（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

卷第87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客觀環境及條件，

均無違法不當取證或明顯欠缺信用性情事，作為證據使用皆

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自有證據能

力；其餘非供述證據，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

所取得，或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合

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由當事人互為辯論，業已保障當事人

訴訟上程序權，均得採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上揭時、地張貼載有乙○○、丙○○

上開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利用個人

資料、損害乙○○、丙○○利益之意思，辯稱：我張貼該案

起訴書，僅是要證明該案發生時，我並未在夜間咆哮，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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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乙○○、丙○○財產利益之意思，且我張貼該案起訴書

至上揭地點後，管理員朱秩霆馬上將該案起訴書撕下來，乙

○○、丙○○之個人資料只有管理員朱秩霆看到，其他住戶

並未看到，亦未達到我想讓大樓住戶知道的目的云云。經

查：

　㈠被告分別於111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24分止、同日

17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在「南○○鑽」大樓大廳公佈

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接續張貼載有乙○○、丙○○

之上開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為被告所供承在卷（見他卷

第141至145頁、本院卷第91至94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乙

○○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見他卷第71至74頁、第127至133

頁），及被告張貼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

字第14219號起訴書翻拍照片1份（見他卷第87至93頁）、被

告於南○○鑽大樓公佈欄張貼起訴書之照片1份（見他卷第7

至13頁、第84頁）、被告於南○○鑽大樓張貼起訴書之監視

器畫面截圖1份（見他卷第79至83頁）、南京綠鑽大樓電梯

現場照片1份（見他卷第85頁）、現場監視器光碟1片（見他

卷末證物袋）在卷足憑，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

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

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又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

之「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

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

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

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

條定有明文。查該案起訴書上所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

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

號，核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個人資料相符，均

屬法律明文規定之個人資料無疑。

　㈢再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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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

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理由為：個人資料保護法於

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3月15日施行。修法過

程中，並未採納行政院將舊法第41條第1項除罪化之提案，

而係通過立法委員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

害他人之利益」為構成要件之提案。亦即，新法第41條存在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意圖損害他人之利

益」兩種意圖型態。其中「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者，此行

為人之目的既在於造成他人之損害，即與「意圖營利」之意

義截然不同，從修法歷程中提案立法委員之說明，以及最終

將此一意圖型態納入新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顯示出立法者

並未完全排除「非意圖營利」而侵害個資行為之可罰性。再

從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原係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以

觀，本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中之「利益」，並不限於

財產上之利益。此係最高法院大法庭揭示之最高法院統一見

解，有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可參。另所謂「足生

損害於他人」，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

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不以實際發生損害者為必要。其次，

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

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

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

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

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

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

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

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

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

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

參照）。是當事人對於自己之個人資料是否揭露、在何種範

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等事宜，具有充分

之決定權，此乃當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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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他人任意侵害；倘無法定事由復未經當事人同意，擅自揭

露當事人之個人資料者，即屬侵害憲法所保障之當事人「隱

私權」。

　㈣該案起訴書其上既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個人

資訊，其利用自應於必要範圍內為之，即其應遵守憲法第23

條規定的「比例原則」。此原則之衍生權，包括：合適性原

則、必要性原則及狹義比例原則（即過量禁止原則）；即有

無逾越特定目的必要範圍，應審查被告目的是否有正當性，

基於正當性目的而利用個人資料之手段，是否適當，是否是

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之方法中，盡可能選擇對個人最少侵害

之手段，以及因此對個人造成之損害是否與其手段不成比

例。查被告張貼該案起訴書之目的，既僅為澄清自己並未在

夜間咆哮乙事，實無使用該案起訴書上告訴人乙○○、被害

人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

編號等個人資訊之理由，被告未經告訴人乙○○、被害人丙

○○之同意，即逕行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南京

綠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至四號電梯公佈欄公開張貼載有

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上開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

書，顯不符合前述之合適性原則。況且，無論是起訴書，或

是法院之判決書，均會適度隱匿當事人之個人資訊後，始於

網路上發布供大眾查閱，蓋現今社會中，身分證統一編號為

普遍用以識別身分之方式，政府機關之資料亦多以身分證字

號為索引，出生年月日涉及個人之年齡，住址則得確認個人

之住所之日常活動範圍，均屬重要之個人資訊，被告竟絲毫

未遮掩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重要個人資訊即隨意

張貼該案起訴書，使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上開重

要個人資料可遭不特定多數人知悉、蒐集，並處於擔心遭他

人不當利用之情境下，當已侵及告訴人乙○○、被害人丙○

○個人隱私，而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乙○○、被害人丙○○，

因之，被告之目的及使用之手段，與告訴人乙○○、被害人

丙○○所遭遇之隱私權受侵害之可能性，亦顯失衡，不符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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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比例原則。是以，被告發布上開個人資料之行為顯已逾越

其取得此等個人資料目的之必要範圍，而有損害告訴人乙○

○、被害人丙○○之隱私權等利益之意甚明，並不以造成財

產損害為必要。　

　㈤被告雖辯稱該案起訴書馬上被管理員朱秩霆取下，並未有其

他住戶看見云云，惟被告每次所張貼之處所包含4部電梯及

大廳公佈欄，張貼處所多達5處，且電梯會因住戶或訪客之

使用而上升、下降、停於不同樓層，縱使發現張貼，本即難

以同時、即時均取下，其意圖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

之意圖甚明，且告訴人乙○○於偵查中證稱其於該日11時多

許回家拿東西時，在大樓公佈欄及三號電梯看到張貼該案起

訴書；復於下午5點多許回家時，發現又有張貼該案起訴

書，隨即報警會同警員到場時，4部電梯及大樓大廳公佈欄

均有張貼該案起訴書等語（見他卷第127至128頁），足見被

告張貼該案起訴書後並非均由管理員朱秩霆馬上撤下，且無

論是4部電梯或大廳公佈欄，均屬於住戶或訪客進出該大樓

必經之處，且公佈欄為得知大樓重要資訊之處所，一般而

言，大眾亦會多加留意、查看，顯已處於可供不特定多數人

共見共聞之狀態，況現今手機、相機等3C產品之照相功能盛

行，上開個人資料一經公佈於公佈欄，亦可於短時間內輕易

遭人翻拍留存，縱使張貼時間短暫，亦無法排除該等個人資

料已散布出去之可能，被告此舉，已足生損害於他人甚明，

被告所辯顯不可採。

　㈥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不足採信，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三、論罪科刑

　㈠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

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

人資料罪。被告於111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24分

止、於同日17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張貼該案起訴書之行

為，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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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獨立性極為薄弱，足認被告係以單一犯意，而以多次動作

接續實施，侵害屬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法益，以

達成單一目的，依上開說明，被告所為上揭多次之舉動，均

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另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

雖僅載明被告非法利用告訴人乙○○之個人資料部分，惟因

該案起訴書上亦同時載有被害人丙○○之個人資料部分，被

告張貼該案起訴書之舉，為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乙○○、

被害人丙○○法益，自屬起訴效力所及，應併予審理，並依

刑法第55條之規定，依想像競合論以一罪。被告前後2次張

貼該案起訴書之行為，相隔有數小時，且被告係因見前次所

張貼該案起訴書均遭管理員取下，始另行起意再次張貼，犯

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係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僅因與告訴人乙○○、被

害人丙○○間發生鄰里糾紛而心生怨懟，不思循理性途徑謀

求妥善解決之道，竟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公開利用

告訴人、被害人個人資料之方式侵害告訴人之隱私，顯然欠

缺尊重他人人格法益及隱私權之觀念，所為實屬不該，且被

告犯後未坦承犯行之態度，未於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乙○

○、被害人丙○○達成和解、調解，亦未賠償其等之損失

（見本院卷第93頁）等情，併考量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

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及其自述之教育程度、生活經

濟狀況（見本院卷第93頁）、犯罪之動機，及被告長期於精

神科就診，患有躁症，並領有輕度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

有該證明影本1份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57頁）等一切情

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

準。再酌以被告所犯各罪之手法相當、犯罪時間於同1日內

發生，其先後所為犯行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整體評價

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定

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韶芹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韻到庭執行職務。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十頁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黃偉竣

　　　　　　　　　　　　　　　　　　　法　官　劉珊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麗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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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1 項

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21 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

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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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1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巧薇




上列上訴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2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上訴程序，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並未到庭，是核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前揭規定，不待被告之陳述，逕行判決。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就被告上訴指摘部分予以補充如後述外，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緣高雄市「南○○鑽」大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蘇冠豪以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命被告強制遷離之案件中，強調被告有挑釁、謾罵、咆哮、騷擾、傷害住戶之行為，並多次在大樓公佈欄中（民國111年3月會議記錄）中未審先判，逕稱被告為惡鄰，已與大樓公共利益有相關，被告所提出告訴人乙○○、被害人丙○○的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4219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係有增進公共利益且澄清蘇冠豪在大樓公佈欄對被告不實指控之必要，也是為了防止被告的權益受侵害並澄清110年2月6日夜間在管理室咆哮之事實等詞。　
四、經查：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關於違反同法相關規定而蒐集、處理或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客觀行為，在主觀要件上可區分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與「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前者依目的性限縮解釋為僅指財產上之利益，後者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後者，既以造成他人損害為目的，即與「意圖營利」之意義不同，自不以損害財產上之利益為限，尚包括人格權等非財產上之利益，此徵個人資料保護法係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該法第1條規定參照）而立法益明。
　㈡準此：
　⒈被告分別於附件原審判決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在「南○○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二次接續張貼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之系爭起訴書影本，無任何遮隱（見他字卷第7至13頁、第87至93頁），則被告上開張貼系爭起訴書之行為自包含揭露足以識別告訴人及被害人身分之一般個人資料，已屬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且告訴人及被害人雖在檢察官偵查時主動向檢警偵辦機關揭露上開一般個人資料，然就揭露之方式、範圍及對象，仍保有自主控制之資訊隱私權，國家或其他人仍不得在無正當理由之情形下，將此等個人資訊擅加利用。
　⒉雖被告上訴主張：其所為係為澄清其個人被指有挑釁、謾罵、咆哮、騷擾、傷害住戶等不實情事，然以被告上訴狀所附「南○○鑽」大廈①110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僅因「惡鄰條款連署議題」說明，僅載敘「吳姓住戶」之種種行為；②112年3月份委員會會議紀錄，更僅記載「被告」（指上開民事案件被告）沒有改善脫序言行等詞，俱未記載其姓名，其間亦無任何關於告訴人或被害人對該訴訟之提起及判決之結果有何對應或表意等行為。
　⒊是以，被告本案張貼系爭起訴書以擅自公開利用告訴人、被害人所提供予檢警偵辦需要之一般個人資料，其目的在於將其個人與告訴人、被害人於110年2月6日23時30分許，因互有爭執所引發告訴人對其為傷害、公然侮辱之犯行；被害人對其為公然侮辱之犯行等私人恩怨訴諸於眾，不僅對其遭指挑釁、謾罵、咆哮、騷擾、傷害住戶之行為，不生清楚明確之澄清作用，反而使告訴人、被害人因與被告爭執而涉犯刑事犯罪且經檢察官偵查起訴之負面資訊，使利用電梯而得閱覽之一般不特定人均得見聞，因而侵害告訴人、被害人之人格權，此為被告二次接續張貼系爭起訴書故不遮隱告訴人、被害人一般個人資料時，明知並有意發生之行為，自難認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之合法利用，或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增進公共利益」、第4款「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㈢從而，依卷內事證足以認定被告本案犯行，被告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罪，並無足採。
五、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認被告2次行為，均接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各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被害人之法益，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依想像競合各論以一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如附件所示包含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在內之一切情狀，各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酌以被告所犯各罪之手法相當、犯罪時間於同1日內發生，其先後所為犯行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是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韶芹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7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82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乙○○、丙○○均為址設高雄市○○區○○街0號「南○○鑽」大樓住戶，其等間素有嫌隙。甲○○明知未得乙○○、丙○○之同意，不得非法利用乙○○、丙○○之個人資料，竟意圖損害乙○○、丙○○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1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24分止，在「南○○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接續張貼載有乙○○、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4219號起訴書（下稱該案起訴書）影本，而非法利用乙○○、丙○○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乙○○、丙○○之資訊隱私及自決權。
二、「南○○鑽」大樓管理委員會副理於同日11時24分後某時許，即將張貼於上開地點之該案起訴書取下。甲○○另意圖損害乙○○、丙○○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同日17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在「南京綠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再次接續張貼載有乙○○、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影本，而非法利用乙○○、丙○○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乙○○、丙○○之資訊隱私及自決權。
三、案經乙○○告訴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業經檢察官、被告甲○○（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7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客觀環境及條件，均無違法不當取證或明顯欠缺信用性情事，作為證據使用皆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自有證據能力；其餘非供述證據，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合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由當事人互為辯論，業已保障當事人訴訟上程序權，均得採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上揭時、地張貼載有乙○○、丙○○上開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損害乙○○、丙○○利益之意思，辯稱：我張貼該案起訴書，僅是要證明該案發生時，我並未在夜間咆哮，並無損害乙○○、丙○○財產利益之意思，且我張貼該案起訴書至上揭地點後，管理員朱秩霆馬上將該案起訴書撕下來，乙○○、丙○○之個人資料只有管理員朱秩霆看到，其他住戶並未看到，亦未達到我想讓大樓住戶知道的目的云云。經查：
　㈠被告分別於111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24分止、同日17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在「南○○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接續張貼載有乙○○、丙○○之上開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為被告所供承在卷（見他卷第141至145頁、本院卷第91至94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見他卷第71至74頁、第127至133頁），及被告張貼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4219號起訴書翻拍照片1份（見他卷第87至93頁）、被告於南○○鑽大樓公佈欄張貼起訴書之照片1份（見他卷第7至13頁、第84頁）、被告於南○○鑽大樓張貼起訴書之監視器畫面截圖1份（見他卷第79至83頁）、南京綠鑽大樓電梯現場照片1份（見他卷第85頁）、現場監視器光碟1片（見他卷末證物袋）在卷足憑，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又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之「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條定有明文。查該案起訴書上所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核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個人資料相符，均屬法律明文規定之個人資料無疑。
　㈢再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理由為：個人資料保護法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3月15日施行。修法過程中，並未採納行政院將舊法第41條第1項除罪化之提案，而係通過立法委員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為構成要件之提案。亦即，新法第41條存在「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兩種意圖型態。其中「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者，此行為人之目的既在於造成他人之損害，即與「意圖營利」之意義截然不同，從修法歷程中提案立法委員之說明，以及最終將此一意圖型態納入新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顯示出立法者並未完全排除「非意圖營利」而侵害個資行為之可罰性。再從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原係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以觀，本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中之「利益」，並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此係最高法院大法庭揭示之最高法院統一見解，有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可參。另所謂「足生損害於他人」，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不以實際發生損害者為必要。其次，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參照）。是當事人對於自己之個人資料是否揭露、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等事宜，具有充分之決定權，此乃當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不容他人任意侵害；倘無法定事由復未經當事人同意，擅自揭露當事人之個人資料者，即屬侵害憲法所保障之當事人「隱私權」。
　㈣該案起訴書其上既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個人資訊，其利用自應於必要範圍內為之，即其應遵守憲法第23條規定的「比例原則」。此原則之衍生權，包括：合適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狹義比例原則（即過量禁止原則）；即有無逾越特定目的必要範圍，應審查被告目的是否有正當性，基於正當性目的而利用個人資料之手段，是否適當，是否是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之方法中，盡可能選擇對個人最少侵害之手段，以及因此對個人造成之損害是否與其手段不成比例。查被告張貼該案起訴書之目的，既僅為澄清自己並未在夜間咆哮乙事，實無使用該案起訴書上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訊之理由，被告未經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同意，即逕行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南京綠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至四號電梯公佈欄公開張貼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上開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顯不符合前述之合適性原則。況且，無論是起訴書，或是法院之判決書，均會適度隱匿當事人之個人資訊後，始於網路上發布供大眾查閱，蓋現今社會中，身分證統一編號為普遍用以識別身分之方式，政府機關之資料亦多以身分證字號為索引，出生年月日涉及個人之年齡，住址則得確認個人之住所之日常活動範圍，均屬重要之個人資訊，被告竟絲毫未遮掩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重要個人資訊即隨意張貼該案起訴書，使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上開重要個人資料可遭不特定多數人知悉、蒐集，並處於擔心遭他人不當利用之情境下，當已侵及告訴人乙○○、被害人丙○○個人隱私，而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乙○○、被害人丙○○，因之，被告之目的及使用之手段，與告訴人乙○○、被害人丙○○所遭遇之隱私權受侵害之可能性，亦顯失衡，不符狹義比例原則。是以，被告發布上開個人資料之行為顯已逾越其取得此等個人資料目的之必要範圍，而有損害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隱私權等利益之意甚明，並不以造成財產損害為必要。　
　㈤被告雖辯稱該案起訴書馬上被管理員朱秩霆取下，並未有其他住戶看見云云，惟被告每次所張貼之處所包含4部電梯及大廳公佈欄，張貼處所多達5處，且電梯會因住戶或訪客之使用而上升、下降、停於不同樓層，縱使發現張貼，本即難以同時、即時均取下，其意圖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意圖甚明，且告訴人乙○○於偵查中證稱其於該日11時多許回家拿東西時，在大樓公佈欄及三號電梯看到張貼該案起訴書；復於下午5點多許回家時，發現又有張貼該案起訴書，隨即報警會同警員到場時，4部電梯及大樓大廳公佈欄均有張貼該案起訴書等語（見他卷第127至128頁），足見被告張貼該案起訴書後並非均由管理員朱秩霆馬上撤下，且無論是4部電梯或大廳公佈欄，均屬於住戶或訪客進出該大樓必經之處，且公佈欄為得知大樓重要資訊之處所，一般而言，大眾亦會多加留意、查看，顯已處於可供不特定多數人共見共聞之狀態，況現今手機、相機等3C產品之照相功能盛行，上開個人資料一經公佈於公佈欄，亦可於短時間內輕易遭人翻拍留存，縱使張貼時間短暫，亦無法排除該等個人資料已散布出去之可能，被告此舉，已足生損害於他人甚明，被告所辯顯不可採。
　㈥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不足採信，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於111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24分止、於同日17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張貼該案起訴書之行為，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足認被告係以單一犯意，而以多次動作接續實施，侵害屬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法益，以達成單一目的，依上開說明，被告所為上揭多次之舉動，均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另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雖僅載明被告非法利用告訴人乙○○之個人資料部分，惟因該案起訴書上亦同時載有被害人丙○○之個人資料部分，被告張貼該案起訴書之舉，為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乙○○、被害人丙○○法益，自屬起訴效力所及，應併予審理，並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依想像競合論以一罪。被告前後2次張貼該案起訴書之行為，相隔有數小時，且被告係因見前次所張貼該案起訴書均遭管理員取下，始另行起意再次張貼，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係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僅因與告訴人乙○○、被害人丙○○間發生鄰里糾紛而心生怨懟，不思循理性途徑謀求妥善解決之道，竟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公開利用告訴人、被害人個人資料之方式侵害告訴人之隱私，顯然欠缺尊重他人人格法益及隱私權之觀念，所為實屬不該，且被告犯後未坦承犯行之態度，未於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乙○○、被害人丙○○達成和解、調解，亦未賠償其等之損失（見本院卷第93頁）等情，併考量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及其自述之教育程度、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93頁）、犯罪之動機，及被告長期於精神科就診，患有躁症，並領有輕度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有該證明影本1份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5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酌以被告所犯各罪之手法相當、犯罪時間於同1日內發生，其先後所為犯行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韶芹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黃偉竣
　　　　　　　　　　　　　　　　　　　法　官　劉珊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麗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1 項
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21 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
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1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巧薇





上列上訴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

年度訴字第4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281號），提起上訴，本

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上訴程序，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

    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上

    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並未到庭，是核被

    告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前揭規定，不待被告之陳述，逕

    行判決。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

    當，應予維持，除就被告上訴指摘部分予以補充如後述外，

    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緣高雄市「南○○鑽」大樓管理委員會主

    任委員蘇冠豪以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命被告強制遷離之案件

    中，強調被告有挑釁、謾罵、咆哮、騷擾、傷害住戶之行為

    ，並多次在大樓公佈欄中（民國111年3月會議記錄）中未審

    先判，逕稱被告為惡鄰，已與大樓公共利益有相關，被告所

    提出告訴人乙○○、被害人丙○○的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

    度偵字第14219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係有增進公

    共利益且澄清蘇冠豪在大樓公佈欄對被告不實指控之必要，

    也是為了防止被告的權益受侵害並澄清110年2月6日夜間在

    管理室咆哮之事實等詞。　

四、經查：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關於違反同法相關規定而蒐集、處

    理或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客觀行為，在主觀要件上可區分為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與「意圖損害他人之利

    益」，前者依目的性限縮解釋為僅指財產上之利益，後者則

    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後者，既以造成他人損害為目的，即

    與「意圖營利」之意義不同，自不以損害財產上之利益為限

    ，尚包括人格權等非財產上之利益，此徵個人資料保護法係

    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該法第1條規定參照）而立法益明。

　㈡準此：

　⒈被告分別於附件原審判決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在「南○○

    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二次接續張

    貼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

    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之系爭起訴書影本，

    無任何遮隱（見他字卷第7至13頁、第87至93頁），則被告

    上開張貼系爭起訴書之行為自包含揭露足以識別告訴人及被

    害人身分之一般個人資料，已屬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且告

    訴人及被害人雖在檢察官偵查時主動向檢警偵辦機關揭露上

    開一般個人資料，然就揭露之方式、範圍及對象，仍保有自

    主控制之資訊隱私權，國家或其他人仍不得在無正當理由之

    情形下，將此等個人資訊擅加利用。

　⒉雖被告上訴主張：其所為係為澄清其個人被指有挑釁、謾罵

    、咆哮、騷擾、傷害住戶等不實情事，然以被告上訴狀所附

    「南○○鑽」大廈①110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僅因「惡鄰

    條款連署議題」說明，僅載敘「吳姓住戶」之種種行為；②1

    12年3月份委員會會議紀錄，更僅記載「被告」（指上開民

    事案件被告）沒有改善脫序言行等詞，俱未記載其姓名，其

    間亦無任何關於告訴人或被害人對該訴訟之提起及判決之結

    果有何對應或表意等行為。

　⒊是以，被告本案張貼系爭起訴書以擅自公開利用告訴人、被

    害人所提供予檢警偵辦需要之一般個人資料，其目的在於將

    其個人與告訴人、被害人於110年2月6日23時30分許，因互

    有爭執所引發告訴人對其為傷害、公然侮辱之犯行；被害人

    對其為公然侮辱之犯行等私人恩怨訴諸於眾，不僅對其遭指

    挑釁、謾罵、咆哮、騷擾、傷害住戶之行為，不生清楚明確

    之澄清作用，反而使告訴人、被害人因與被告爭執而涉犯刑

    事犯罪且經檢察官偵查起訴之負面資訊，使利用電梯而得閱

    覽之一般不特定人均得見聞，因而侵害告訴人、被害人之人

    格權，此為被告二次接續張貼系爭起訴書故不遮隱告訴人、

    被害人一般個人資料時，明知並有意發生之行為，自難認符

    合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之合法利用，或屬個人資料保

    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增進公共利益」、第4款「防

    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㈢從而，依卷內事證足以認定被告本案犯行，被告上訴仍執前

    詞否認犯罪，並無足採。

五、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認被告2次行為，均接續犯個人資料

    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

    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各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

    訴人、被害人之法益，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依想像競合各

    論以一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如附件所示包含

    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在內之一切情狀，各量處被告有期

    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酌以被告所犯各

    罪之手法相當、犯罪時間於同1日內發生，其先後所為犯行

    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

    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

    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

    量刑亦屬允當。是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韶芹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7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

偵字第382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

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又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

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應執行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

　　事　實

一、甲○○、乙○○、丙○○均為址設高雄市○○區○○街0號「南○○鑽」

    大樓住戶，其等間素有嫌隙。甲○○明知未得乙○○、丙○○之同

    意，不得非法利用乙○○、丙○○之個人資料，竟意圖損害乙○○

    、丙○○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1

    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24分止，在「南○○鑽」大樓

    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接續張貼載有乙○○、

    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等個人資料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42

    19號起訴書（下稱該案起訴書）影本，而非法利用乙○○、丙

    ○○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乙○○、丙○○之資訊隱私及自決權

    。

二、「南○○鑽」大樓管理委員會副理於同日11時24分後某時許，

    即將張貼於上開地點之該案起訴書取下。甲○○另意圖損害乙

    ○○、丙○○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同日17

    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在「南京綠鑽」大樓大廳公佈欄

    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再次接續張貼載有乙○○、丙○○之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

    資料之該案起訴書影本，而非法利用乙○○、丙○○之個人資料

    ，足生損害於乙○○、丙○○之資訊隱私及自決權。

三、案經乙○○告訴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業經檢察官、被告甲○○

    （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

    第87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客觀環境及條件，均

    無違法不當取證或明顯欠缺信用性情事，作為證據使用皆屬

    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其餘非供述證據，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

    取得，或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合法

    踐行證據調查程序，由當事人互為辯論，業已保障當事人訴

    訟上程序權，均得採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上揭時、地張貼載有乙○○、丙○○上開

    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損害乙○○、丙○○利益之意思，辯稱：我張貼該案起訴書，

    僅是要證明該案發生時，我並未在夜間咆哮，並無損害乙○○

    、丙○○財產利益之意思，且我張貼該案起訴書至上揭地點後

    ，管理員朱秩霆馬上將該案起訴書撕下來，乙○○、丙○○之個

    人資料只有管理員朱秩霆看到，其他住戶並未看到，亦未達

    到我想讓大樓住戶知道的目的云云。經查：

　㈠被告分別於111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24分止、同日1

    7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在「南○○鑽」大樓大廳公佈欄

    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接續張貼載有乙○○、丙○○之上開

    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為被告所供承在卷（見他卷第141

    至145頁、本院卷第91至94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乙○○於

    警詢及偵查之證述（見他卷第71至74頁、第127至133頁），

    及被告張貼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42

    19號起訴書翻拍照片1份（見他卷第87至93頁）、被告於南○

    ○鑽大樓公佈欄張貼起訴書之照片1份（見他卷第7至13頁、

    第84頁）、被告於南○○鑽大樓張貼起訴書之監視器畫面截圖

    1份（見他卷第79至83頁）、南京綠鑽大樓電梯現場照片1份

    （見他卷第85頁）、現場監視器光碟1片（見他卷末證物袋

    ）在卷足憑，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

    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

    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又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

    之「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

    、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

    、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

    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條

    定有明文。查該案起訴書上所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

    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核

    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個人資料相符，均屬法律

    明文規定之個人資料無疑。

　㈢再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

    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

    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理由為：個人資料保護法於

    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3月15日施行。修法過

    程中，並未採納行政院將舊法第41條第1項除罪化之提案，

    而係通過立法委員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

    害他人之利益」為構成要件之提案。亦即，新法第41條存在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意圖損害他人之利

    益」兩種意圖型態。其中「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者，此行

    為人之目的既在於造成他人之損害，即與「意圖營利」之意

    義截然不同，從修法歷程中提案立法委員之說明，以及最終

    將此一意圖型態納入新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顯示出立法者

    並未完全排除「非意圖營利」而侵害個資行為之可罰性。再

    從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原係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以觀

    ，本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中之「利益」，並不限於財

    產上之利益。此係最高法院大法庭揭示之最高法院統一見解

    ，有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可參。另所謂「足生損

    害於他人」，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

    害或有受損害之虞，不以實際發生損害者為必要。其次，隱

    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

    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

    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

    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

    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

    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

    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

    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

    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

    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參

    照）。是當事人對於自己之個人資料是否揭露、在何種範圍

    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等事宜，具有充分之

    決定權，此乃當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不容

    他人任意侵害；倘無法定事由復未經當事人同意，擅自揭露

    當事人之個人資料者，即屬侵害憲法所保障之當事人「隱私

    權」。

　㈣該案起訴書其上既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個人資訊

    ，其利用自應於必要範圍內為之，即其應遵守憲法第23條規

    定的「比例原則」。此原則之衍生權，包括：合適性原則、

    必要性原則及狹義比例原則（即過量禁止原則）；即有無逾

    越特定目的必要範圍，應審查被告目的是否有正當性，基於

    正當性目的而利用個人資料之手段，是否適當，是否是在所

    有可能達成目的之方法中，盡可能選擇對個人最少侵害之手

    段，以及因此對個人造成之損害是否與其手段不成比例。查

    被告張貼該案起訴書之目的，既僅為澄清自己並未在夜間咆

    哮乙事，實無使用該案起訴書上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

    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

    資訊之理由，被告未經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同意，即

    逕行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南京綠鑽」大樓大廳

    公佈欄及一至四號電梯公佈欄公開張貼載有告訴人乙○○、被

    害人丙○○之上開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顯不符合前述之合

    適性原則。況且，無論是起訴書，或是法院之判決書，均會

    適度隱匿當事人之個人資訊後，始於網路上發布供大眾查閱

    ，蓋現今社會中，身分證統一編號為普遍用以識別身分之方

    式，政府機關之資料亦多以身分證字號為索引，出生年月日

    涉及個人之年齡，住址則得確認個人之住所之日常活動範圍

    ，均屬重要之個人資訊，被告竟絲毫未遮掩告訴人乙○○、被

    害人丙○○之重要個人資訊即隨意張貼該案起訴書，使告訴人

    乙○○、被害人丙○○之上開重要個人資料可遭不特定多數人知

    悉、蒐集，並處於擔心遭他人不當利用之情境下，當已侵及

    告訴人乙○○、被害人丙○○個人隱私，而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乙

    ○○、被害人丙○○，因之，被告之目的及使用之手段，與告訴

    人乙○○、被害人丙○○所遭遇之隱私權受侵害之可能性，亦顯

    失衡，不符狹義比例原則。是以，被告發布上開個人資料之

    行為顯已逾越其取得此等個人資料目的之必要範圍，而有損

    害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隱私權等利益之意甚明，並不

    以造成財產損害為必要。　

　㈤被告雖辯稱該案起訴書馬上被管理員朱秩霆取下，並未有其

    他住戶看見云云，惟被告每次所張貼之處所包含4部電梯及

    大廳公佈欄，張貼處所多達5處，且電梯會因住戶或訪客之

    使用而上升、下降、停於不同樓層，縱使發現張貼，本即難

    以同時、即時均取下，其意圖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

    之意圖甚明，且告訴人乙○○於偵查中證稱其於該日11時多許

    回家拿東西時，在大樓公佈欄及三號電梯看到張貼該案起訴

    書；復於下午5點多許回家時，發現又有張貼該案起訴書，

    隨即報警會同警員到場時，4部電梯及大樓大廳公佈欄均有

    張貼該案起訴書等語（見他卷第127至128頁），足見被告張

    貼該案起訴書後並非均由管理員朱秩霆馬上撤下，且無論是

    4部電梯或大廳公佈欄，均屬於住戶或訪客進出該大樓必經

    之處，且公佈欄為得知大樓重要資訊之處所，一般而言，大

    眾亦會多加留意、查看，顯已處於可供不特定多數人共見共

    聞之狀態，況現今手機、相機等3C產品之照相功能盛行，上

    開個人資料一經公佈於公佈欄，亦可於短時間內輕易遭人翻

    拍留存，縱使張貼時間短暫，亦無法排除該等個人資料已散

    布出去之可能，被告此舉，已足生損害於他人甚明，被告所

    辯顯不可採。

　㈥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不足採信，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

    科。

三、論罪科刑

　㈠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

    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

    資料罪。被告於111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24分止、

    於同日17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張貼該案起訴書之行為，

    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

    立性極為薄弱，足認被告係以單一犯意，而以多次動作接續

    實施，侵害屬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法益，以達成單一

    目的，依上開說明，被告所為上揭多次之舉動，均應合為包

    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另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雖僅載明

    被告非法利用告訴人乙○○之個人資料部分，惟因該案起訴書

    上亦同時載有被害人丙○○之個人資料部分，被告張貼該案起

    訴書之舉，為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乙○○、被害人丙○○法益

    ，自屬起訴效力所及，應併予審理，並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

    ，依想像競合論以一罪。被告前後2次張貼該案起訴書之行

    為，相隔有數小時，且被告係因見前次所張貼該案起訴書均

    遭管理員取下，始另行起意再次張貼，犯意各別，行為互殊

    ，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係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僅因與告訴人乙○○、被害

    人丙○○間發生鄰里糾紛而心生怨懟，不思循理性途徑謀求妥

    善解決之道，竟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公開利用告訴

    人、被害人個人資料之方式侵害告訴人之隱私，顯然欠缺尊

    重他人人格法益及隱私權之觀念，所為實屬不該，且被告犯

    後未坦承犯行之態度，未於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乙○○、被

    害人丙○○達成和解、調解，亦未賠償其等之損失（見本院卷

    第93頁）等情，併考量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所示之前科素行，及其自述之教育程度、生活經濟狀況（見

    本院卷第93頁）、犯罪之動機，及被告長期於精神科就診，

    患有躁症，並領有輕度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有該證明影

    本1份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5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

    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酌以被告

    所犯各罪之手法相當、犯罪時間於同1日內發生，其先後所

    為犯行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

    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定其應執行刑如主

    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韶芹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黃偉竣

　　　　　　　　　　　　　　　　　　　法　官　劉珊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麗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1 項

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21 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

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12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吳巧薇





上列上訴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2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理　由

一、按上訴程序，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經合法傳喚並未到庭，是核被告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前揭規定，不待被告之陳述，逕行判決。

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除就被告上訴指摘部分予以補充如後述外，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緣高雄市「南○○鑽」大樓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蘇冠豪以民事訴訟請求法院判命被告強制遷離之案件中，強調被告有挑釁、謾罵、咆哮、騷擾、傷害住戶之行為，並多次在大樓公佈欄中（民國111年3月會議記錄）中未審先判，逕稱被告為惡鄰，已與大樓公共利益有相關，被告所提出告訴人乙○○、被害人丙○○的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4219號起訴書（下稱系爭起訴書），係有增進公共利益且澄清蘇冠豪在大樓公佈欄對被告不實指控之必要，也是為了防止被告的權益受侵害並澄清110年2月6日夜間在管理室咆哮之事實等詞。　

四、經查：

　㈠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關於違反同法相關規定而蒐集、處理或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客觀行為，在主觀要件上可區分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與「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前者依目的性限縮解釋為僅指財產上之利益，後者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後者，既以造成他人損害為目的，即與「意圖營利」之意義不同，自不以損害財產上之利益為限，尚包括人格權等非財產上之利益，此徵個人資料保護法係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該法第1條規定參照）而立法益明。

　㈡準此：

　⒈被告分別於附件原審判決事實欄一、二所示時間，在「南○○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二次接續張貼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之系爭起訴書影本，無任何遮隱（見他字卷第7至13頁、第87至93頁），則被告上開張貼系爭起訴書之行為自包含揭露足以識別告訴人及被害人身分之一般個人資料，已屬利用個人資料之行為，且告訴人及被害人雖在檢察官偵查時主動向檢警偵辦機關揭露上開一般個人資料，然就揭露之方式、範圍及對象，仍保有自主控制之資訊隱私權，國家或其他人仍不得在無正當理由之情形下，將此等個人資訊擅加利用。

　⒉雖被告上訴主張：其所為係為澄清其個人被指有挑釁、謾罵、咆哮、騷擾、傷害住戶等不實情事，然以被告上訴狀所附「南○○鑽」大廈①110年度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僅因「惡鄰條款連署議題」說明，僅載敘「吳姓住戶」之種種行為；②112年3月份委員會會議紀錄，更僅記載「被告」（指上開民事案件被告）沒有改善脫序言行等詞，俱未記載其姓名，其間亦無任何關於告訴人或被害人對該訴訟之提起及判決之結果有何對應或表意等行為。

　⒊是以，被告本案張貼系爭起訴書以擅自公開利用告訴人、被害人所提供予檢警偵辦需要之一般個人資料，其目的在於將其個人與告訴人、被害人於110年2月6日23時30分許，因互有爭執所引發告訴人對其為傷害、公然侮辱之犯行；被害人對其為公然侮辱之犯行等私人恩怨訴諸於眾，不僅對其遭指挑釁、謾罵、咆哮、騷擾、傷害住戶之行為，不生清楚明確之澄清作用，反而使告訴人、被害人因與被告爭執而涉犯刑事犯罪且經檢察官偵查起訴之負面資訊，使利用電梯而得閱覽之一般不特定人均得見聞，因而侵害告訴人、被害人之人格權，此為被告二次接續張貼系爭起訴書故不遮隱告訴人、被害人一般個人資料時，明知並有意發生之行為，自難認符合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之合法利用，或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第2款「增進公共利益」、第4款「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而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㈢從而，依卷內事證足以認定被告本案犯行，被告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罪，並無足採。

五、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認被告2次行為，均接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各以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被害人之法益，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依想像競合各論以一罪。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如附件所示包含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在內之一切情狀，各量處被告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酌以被告所犯各罪之手法相當、犯罪時間於同1日內發生，其先後所為犯行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定其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其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是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韶芹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陳建瑜

　　　　　　　　　　　　　　　　　　　

【附件】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47號

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828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

一、甲○○、乙○○、丙○○均為址設高雄市○○區○○街0號「南○○鑽」大樓住戶，其等間素有嫌隙。甲○○明知未得乙○○、丙○○之同意，不得非法利用乙○○、丙○○之個人資料，竟意圖損害乙○○、丙○○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民國111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24分止，在「南○○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接續張貼載有乙○○、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4219號起訴書（下稱該案起訴書）影本，而非法利用乙○○、丙○○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乙○○、丙○○之資訊隱私及自決權。

二、「南○○鑽」大樓管理委員會副理於同日11時24分後某時許，即將張貼於上開地點之該案起訴書取下。甲○○另意圖損害乙○○、丙○○之利益，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於同日17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在「南京綠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再次接續張貼載有乙○○、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影本，而非法利用乙○○、丙○○之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乙○○、丙○○之資訊隱私及自決權。

三、案經乙○○告訴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業經檢察官、被告甲○○（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87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客觀環境及條件，均無違法不當取證或明顯欠缺信用性情事，作為證據使用皆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規定，自有證據能力；其餘非供述證據，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或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且經本院於審判期日合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由當事人互為辯論，業已保障當事人訴訟上程序權，均得採為證據。

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於上揭時、地張貼載有乙○○、丙○○上開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利用個人資料、損害乙○○、丙○○利益之意思，辯稱：我張貼該案起訴書，僅是要證明該案發生時，我並未在夜間咆哮，並無損害乙○○、丙○○財產利益之意思，且我張貼該案起訴書至上揭地點後，管理員朱秩霆馬上將該案起訴書撕下來，乙○○、丙○○之個人資料只有管理員朱秩霆看到，其他住戶並未看到，亦未達到我想讓大樓住戶知道的目的云云。經查：

　㈠被告分別於111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24分止、同日17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在「南○○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號至四號電梯公佈欄，接續張貼載有乙○○、丙○○之上開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為被告所供承在卷（見他卷第141至145頁、本院卷第91至94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見他卷第71至74頁、第127至133頁），及被告張貼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4219號起訴書翻拍照片1份（見他卷第87至93頁）、被告於南○○鑽大樓公佈欄張貼起訴書之照片1份（見他卷第7至13頁、第84頁）、被告於南○○鑽大樓張貼起訴書之監視器畫面截圖1份（見他卷第79至83頁）、南京綠鑽大樓電梯現場照片1份（見他卷第85頁）、現場監視器光碟1片（見他卷末證物袋）在卷足憑，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又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之「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第5條定有明文。查該案起訴書上所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核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所稱個人資料相符，均屬法律明文規定之個人資料無疑。

　㈢再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理由為：個人資料保護法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3月15日施行。修法過程中，並未採納行政院將舊法第41條第1項除罪化之提案，而係通過立法委員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為構成要件之提案。亦即，新法第41條存在「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兩種意圖型態。其中「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者，此行為人之目的既在於造成他人之損害，即與「意圖營利」之意義截然不同，從修法歷程中提案立法委員之說明，以及最終將此一意圖型態納入新法第41條之構成要件，顯示出立法者並未完全排除「非意圖營利」而侵害個資行為之可罰性。再從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原係為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以觀，本條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中之「利益」，並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此係最高法院大法庭揭示之最高法院統一見解，有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可參。另所謂「足生損害於他人」，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不以實際發生損害者為必要。其次，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而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惟憲法對資訊隱私權之保障並非絕對，國家得於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意旨之範圍內，以法律明確規定對之予以適當之限制（司法院釋字第603號解釋參照）。是當事人對於自己之個人資料是否揭露、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等事宜，具有充分之決定權，此乃當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不容他人任意侵害；倘無法定事由復未經當事人同意，擅自揭露當事人之個人資料者，即屬侵害憲法所保障之當事人「隱私權」。

　㈣該案起訴書其上既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個人資訊，其利用自應於必要範圍內為之，即其應遵守憲法第23條規定的「比例原則」。此原則之衍生權，包括：合適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狹義比例原則（即過量禁止原則）；即有無逾越特定目的必要範圍，應審查被告目的是否有正當性，基於正當性目的而利用個人資料之手段，是否適當，是否是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之方法中，盡可能選擇對個人最少侵害之手段，以及因此對個人造成之損害是否與其手段不成比例。查被告張貼該案起訴書之目的，既僅為澄清自己並未在夜間咆哮乙事，實無使用該案起訴書上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所地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等個人資訊之理由，被告未經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同意，即逕行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南京綠鑽」大樓大廳公佈欄及一至四號電梯公佈欄公開張貼載有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上開個人資料之該案起訴書，顯不符合前述之合適性原則。況且，無論是起訴書，或是法院之判決書，均會適度隱匿當事人之個人資訊後，始於網路上發布供大眾查閱，蓋現今社會中，身分證統一編號為普遍用以識別身分之方式，政府機關之資料亦多以身分證字號為索引，出生年月日涉及個人之年齡，住址則得確認個人之住所之日常活動範圍，均屬重要之個人資訊，被告竟絲毫未遮掩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重要個人資訊即隨意張貼該案起訴書，使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上開重要個人資料可遭不特定多數人知悉、蒐集，並處於擔心遭他人不當利用之情境下，當已侵及告訴人乙○○、被害人丙○○個人隱私，而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乙○○、被害人丙○○，因之，被告之目的及使用之手段，與告訴人乙○○、被害人丙○○所遭遇之隱私權受侵害之可能性，亦顯失衡，不符狹義比例原則。是以，被告發布上開個人資料之行為顯已逾越其取得此等個人資料目的之必要範圍，而有損害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隱私權等利益之意甚明，並不以造成財產損害為必要。　

　㈤被告雖辯稱該案起訴書馬上被管理員朱秩霆取下，並未有其他住戶看見云云，惟被告每次所張貼之處所包含4部電梯及大廳公佈欄，張貼處所多達5處，且電梯會因住戶或訪客之使用而上升、下降、停於不同樓層，縱使發現張貼，本即難以同時、即時均取下，其意圖使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意圖甚明，且告訴人乙○○於偵查中證稱其於該日11時多許回家拿東西時，在大樓公佈欄及三號電梯看到張貼該案起訴書；復於下午5點多許回家時，發現又有張貼該案起訴書，隨即報警會同警員到場時，4部電梯及大樓大廳公佈欄均有張貼該案起訴書等語（見他卷第127至128頁），足見被告張貼該案起訴書後並非均由管理員朱秩霆馬上撤下，且無論是4部電梯或大廳公佈欄，均屬於住戶或訪客進出該大樓必經之處，且公佈欄為得知大樓重要資訊之處所，一般而言，大眾亦會多加留意、查看，顯已處於可供不特定多數人共見共聞之狀態，況現今手機、相機等3C產品之照相功能盛行，上開個人資料一經公佈於公佈欄，亦可於短時間內輕易遭人翻拍留存，縱使張貼時間短暫，亦無法排除該等個人資料已散布出去之可能，被告此舉，已足生損害於他人甚明，被告所辯顯不可採。

　㈥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不足採信，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是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於111年5月17日11時18分許起至11時24分止、於同日17時28分起至17時31分許止張貼該案起訴書之行為，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足認被告係以單一犯意，而以多次動作接續實施，侵害屬告訴人乙○○、被害人丙○○之法益，以達成單一目的，依上開說明，被告所為上揭多次之舉動，均應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另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雖僅載明被告非法利用告訴人乙○○之個人資料部分，惟因該案起訴書上亦同時載有被害人丙○○之個人資料部分，被告張貼該案起訴書之舉，為一行為同時侵害告訴人乙○○、被害人丙○○法益，自屬起訴效力所及，應併予審理，並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依想像競合論以一罪。被告前後2次張貼該案起訴書之行為，相隔有數小時，且被告係因見前次所張貼該案起訴書均遭管理員取下，始另行起意再次張貼，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㈡爰審酌被告係智識健全之成年人，僅因與告訴人乙○○、被害人丙○○間發生鄰里糾紛而心生怨懟，不思循理性途徑謀求妥善解決之道，竟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公開利用告訴人、被害人個人資料之方式侵害告訴人之隱私，顯然欠缺尊重他人人格法益及隱私權之觀念，所為實屬不該，且被告犯後未坦承犯行之態度，未於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乙○○、被害人丙○○達成和解、調解，亦未賠償其等之損失（見本院卷第93頁）等情，併考量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及其自述之教育程度、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93頁）、犯罪之動機，及被告長期於精神科就診，患有躁症，並領有輕度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有該證明影本1份在卷可稽（見審訴卷第5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酌以被告所犯各罪之手法相當、犯罪時間於同1日內發生，其先後所為犯行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韶芹提起公訴，檢察官李佳韻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黃偉竣

　　　　　　　　　　　　　　　　　　　法　官　劉珊秀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許麗珠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

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 6 條第 1 項所規定資料外

，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

一、法律明文規定。

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

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

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

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

六、經當事人同意。

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

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

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

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

式，並支付所需費用。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 6

條第 1 項、第 15 條、第 16 條、第 19 條、第 20 條第 1 項

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 21 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

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